
集合住宅類公共安全檢查之基本法令宣導
(H-2類)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

集合住宅

8層~15層且建築
物高度未達50m  

(未達16層)

每三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止
（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三
規定辦理
112.01.01起

6層~7層(未達8層)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止
（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三
規定辦理
114.01.01起

1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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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中央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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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築法第七十七條

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築物得隨時派員檢查其有關公共
安全與公共衛生之構造與設備。

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由建築物
2
所有權人、使用人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

機 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簽證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申 報。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經內政部認有必要時亦同。

前項檢查簽證結果，主管建築機關得隨時派員或定期會同各有關機關複查。

第三項之檢查簽證事項、檢查期間、申報方式及施行日期，由內政部定之。



法源依據(中央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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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_84.2.15  

三.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_85.9.25

四. 加強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取締執行要點_87.11.9

五. 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增列耐震能力評估檢查_107.2.21  

六. 建築物疑似石綿建材申報系統填列F2-5表_107.12.26

內政部96.5.16台內營字第0960802764號令修正「舊有……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

為 「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善辦法」，並修正全文。



法源依據(中央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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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業機構：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業務之技術團體。

二、專業人員：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業務，並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或執業技師。

三、檢查員：指由專業機構指派其所屬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人員。

四、標準檢查：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檢查是否符合其建造、變更使用、室內裝修時之建築相關法令

規定。

五、評估檢查：指就建築物之現況是否損壞予以檢查，並就損壞現象予以調查、記錄，並評估其

損壞程度及判定其改善方式。



法源依據(中央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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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三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本次宣導：集合住宅類)

二、耐震能力評估檢查。(由主管建築機關公告及通知，目前集合住宅類尚未執行)

1、中華民國088.12.31以前領得建造執照，供建築物使用類組A-1、A-2、B-2、B-4、D-
1、D-3、D-4、F-1、F-2、F-3、F-4、H-1組使用之樓地板面積累計達1000㎡以上
之建築物，且該建築物同屬一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2、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法認定耐震能力具潛在危險疑慮之建築物。

前項第二款應辦理耐震能力評估檢查之建築物，得由當地主管建築機關依轄區實際需求
訂定分類、分期、分區執行計畫及期限，並公告之。



法源依據(中央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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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四條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以下簡稱申報人)規定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耐震能力評估，為建築物所有權人。

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報。
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該使用人得代為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法源依據(新北市頒法規)

一. 新北市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申報案件簽證不
實認定及懲處作業要點_(公布時間：100.11.16，修正時間：民國 10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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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辦理申報之範圍及對象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 3 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範圍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

二、耐震能力評估檢查。

第 4 條：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人（以下簡稱申報人）規定如下：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為建築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二、耐震能力評估，為建築物所有權人。

前項建築物為公寓大廈者，得由其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

申報。建築物同屬一使用人使用者，該使用人得代為申報耐震能力評估檢

查。 8



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表

集合住宅類(H2類)安全標準檢查簽證項目

預計：114年起
增加垂直貫穿區劃
(昇降機、管道間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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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聯合報

資料來源：yahoo新聞

未
關
注
建

公安申報場所重大火災表列(紅框：公寓、集合住宅類)

名稱 時間 地點
死亡
人數

受傷
人數

築物
公

神話世界KTV縱火案 1992年11月21日 臺北市中山區 16 2

論情西餐廳大火 1993年1月19日 臺北市中山區 33 20

共安
全

卡爾登理容院縱火案 1993年5月12日 臺北市中山區 22 7

衛爾康餐廳大火 1995年2月15日 臺中市西區 64 11

而造
成

蘆洲大囍市社區火災 2003年8月31日 臺北縣蘆洲市 16 69

新營醫院北門分院火災 2012年10月23日 臺南市北門區 13 61

公共
危

前鎮苓雅氣爆大火 2014年7月31日 高雄市前鎮區、苓雅區 32 308

衛福部臺北醫院火災 2018年8月13日 新北市新莊區 15 37

害及
重
大
損

台北林森錢櫃KTV大火 2020年4月26日 臺北市中山區 6 67

高雄市城中城大火 2021年10月14日 高雄市鹽埕區 46 43

台中市興中街大火 2022年03月06日 台中市中區 6 7

失 整理來源：網路維基百科-台灣災難列表111032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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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組
別

規模

樓層、建築物
高度 樓地板面積 頻率

檢查及申報期間

時間

施行日期

A 類
公共集
會類

A-1 每一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086.11.01起

A-2 1000㎡以上 每一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086.11.01起

未達1000㎡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086.11.01起

… … … … … … …

H 類
住宿類

H-1 300㎡以上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088.07.01起

未達300㎡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088.07.01起

H-2 16層以上或建
築 物高度在
50m以上

每二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088.07.01起

8層~15層且
建築物高度未
達50m

(未達16層)

每三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
三規定辦理
112.01.01

6層~7層 (

未達8層)

每四年1次 1月1日至3月31日
止（第一季）

依本附表備註
三規定辦理
1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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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申報之罰則
依建築法第 91 條的規定，未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或申報者、

及規避、妨礙或拒絕依第七十七條第二項或第四項之檢查、複查或抽查者，

處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機械遊樂設施之經營者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

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續，屆期仍未改善或補辦手續而繼

續使用者，得連續處罰，並限期停止其使用。必要時，並停止供水供電、

封閉或命其於期限內自行拆除，恢復原狀或強制拆除。

有供營業使用事實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使用人違反第七十七條第一項

有關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其構造及設備安全規定致人於死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致

重傷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13



申報的專業單位？

14

一、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

標準檢查專業機構或專業人員。

1. 專業機構：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之技術團體。

2. 專業人員：指依本法第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得受託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業務，並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
師或執業技師。

尋找專業廠商辦理檢查及改善

請至全國建築管理資訊系統入口網，點選「便民服務專區」/ 「建管資訊

查詢」 / 「專業檢查機構」或「專業檢查人員」 /查詢



查詢網頁(舊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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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網頁：

專業檢查機構查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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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網頁：

專業檢查人員查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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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依據(中央法規) 申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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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第十三條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收到申報人依第十一條規定檢附申報書件之日起，
應於十五日內查核完竣，並依下列查核結果通知申報人：

一、經查核合格者，予以備查。

二、標準檢查項目之檢查結果為提具改善計畫書者，應限期改正完竣並再行申報

。

三、經查核不合格者，應詳列改正事項，通知申報人，令其於送達之日起三十日

內改正完竣，並送請復核。但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有需要者，得予以延

長，最長以九十日為限。

未依前項第二款規定改善申報，或第三款規定送請復核或復核仍不合規定者，當

地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本法第九十一條規定處理。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與「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有何不同？

建築物公安檢查申報 消防安全檢修申報

法令依據 建築法第77條、第91條 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消防法第9條、第38條 消
防安全檢修及申報辦法

主管機關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管科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申報義務人 建物所有權人、使用人 管理權人

檢查人資格 領有專業檢查人認可證者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檢查項目 防火避難設施類10項、 設備安全類
6項，合計16項
集合住宅類：防火避難設施類3項、
設備安全類3項，合計6項

既有滅火設備、警報設備、
避難逃生設備、…等，合
計5項

申報頻率 依用途類組分別每一、二、三 或四
年檢查申報一次
集合住宅類：二、三 或四年檢查
申報一次(第一季：0101~0331)

甲類場所每半年檢修申報
一次，甲類以外場所每一
年檢修申報一次

預計：114年起
增加垂直貫穿區劃
(昇降機、管道間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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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流程

本圖參酌110台北市集合住宅公安申報宣導資料

8層以上~15層
且建築物高度
未達50m(未達16層)每
三年1次

6層~7層(未達8層)

每四年1次

改善案件：應於
改善日期內改善
完成，再行申報。
如無法於改善日
期內改善完成，
可申請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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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流程

本圖參酌110台北市集合住宅公安申報宣導資料

21



集 合 住 宅 建 築 物 複 查 作 業 內 容 與 品 管 查 核 執 行

排

件

定

檢

經公會排定複查日期之建築師，原則上請於每月初(或依公安之會務人員
通知)向本會專責 新北市政府公安之會務人員，領取受檢場所相關資料。
(公文書請妥善保存並於複查後繳回)。

每人每次複查以數件為原則(或依公安之會務人員通知)，每期次派員最多兩次
。為維護複查品質，該期次複查總件數合計不得超過契約（依會員證順序輪派
，原則上以單一區域為主，數量少時得併同鄰近區域同時派案）。

複查日期經公會安排，請勿擅自調整。複查建築師請自行與專業機構 或專業
檢查人協調約定複查時間，並於約定複查當日攜帶使管科公文 及檢查證逕行
前往受檢場所依規定項目確實複查。（一周前通知，最少3天前確定複查時
間）(複查日期更動，應轉告公會承辦會務人員，轉知工務局承辦登記)

集合住宅類複查工作分為「防火避難設施類」及「設備安全類」兩大類，
共計複 查6個項目。複查建築師依據「申報文件內容」比對「場所現況」
實施複查後依檢查結果填寫表格及拍照

包括：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安常規複查及政風室不定期抽查，管委會應會同。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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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查結果輸入內政部「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資訊系統」
﹙含新北市政府資訊系統﹚

檢查記錄表
檢查記錄表不

相符原因說明書

製作複查結果清冊、分類統計、圖說、光碟送市
府

與申報書不符 與申報書相符複查人員至市府領取受

檢場所相關文件後逕行

至現場複查

受檢場所資料上網
市府調印受檢場所申報書及

整備複 相關資料查

市府交付辦理複查場所名單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同）主持人

完成排檢時程表送交市府備查

市府發文通知受檢場所、專業檢查機構、專業檢查人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協同）主持人

自本年度起，複查人務必按排
程執行複查並於時限內繳回複
查各項文件。

集 合 住 宅 建 築 物 公 安 複 查 作 業 內 容 與 品 管 查 核 執 行

23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預計：114年起
增加垂直貫穿區劃
(昇降機、管道間區劃)

集合住宅類：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內容..

預計：
114年起增加
申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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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25

申報應準備文件內容..

使用 執照 存根

管理委員會組織證明

主任委員核備函或改選會議紀錄

竣工平面圖說 (最新)：使用執照圖或變更使用執照圖或室內裝修核准圖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申報應準備文件內容..

使用執照存根 管理委員會組織證明及主任委員核備函或改選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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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申報應準備文件內容..

竣工平面圖說 (最新)：使用執照圖或變更使用執照圖或室內裝修核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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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28

申報應準備文件內容..

何謂「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公寓大廈申報有無簡化措施？

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建物權利證明文件」得以「建物所有
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有效期限3個月）」擇一檢附。(前次申報
合格並產權未更動者，免檢附建物權利證明切結書。)但基於簡政便民考
量，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代為申報該建築物公共安
全檢查時，得檢附「公寓大廈管理組織報備證明」影本替代，免另檢附建
物權利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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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應準備文件內容..

其他：門牌整編資料

29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防火避難設施及設備安全標準檢查

防火避難設施標準檢查項目-
避難層出入口

直通樓梯、安全梯(含特別安全梯)

預計：114年起增加垂直貫穿區劃(昇降機、管道間區劃)

設備安全標準檢查項目-
昇降設備
避雷設備
緊急供電系統

30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公安H2宣傳DM20220316- 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標準檢查H2類宣導01

31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避難層出入口..

出入口保持淨空、寬度保持、出入口動線淨空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未設安全門或寬度不
足】
【2.出入口寬度不足】

1999

32

新北市政府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及門弓

徑

檢查項目-直通樓梯、安全梯梯間
..

梯間內保持淨空

防火門標示

防火門平推鎖
器

防火門檻

防火門迴轉半

管線貫穿

裝修材料

ⅹ 33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特別安全梯間(若無此設施免檢)..

材料

閉，，，，或或或或

動 等等等等法法法法

梯間內保持淨空
防火門標示
防火門平推鎖及門弓器
防火門檻
防火門迴轉半徑
管線貫穿
裝修材料及排煙室裝修
排煙室淨空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 防火門常閉式未設置開啟後可自行關

常開式未設置可隨時關閉並利用煙感器連

自動關閉裝置】

【2.防火門把損壞】

【3.防火門材料不符規定】

【4. 防火牆或防火門被拆除】

【5. 防火區劃面積不符規定】

【6.未使用防火材料填塞】

【7. 大門出入口未設置防火門】

【8. 防火門未向避難方向開啟】

【9.梯間構造或使用裝修材料不符】

門弓器或復歸裝置
【1. 防火門常閉式未設置開啟後可自行關

閉，或 常開式未設置可隨時關閉並利用煙

感器連動 等法自動關閉裝置】 34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

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防火門 注意事項

現況及拍照

門弓器或復歸裝置
35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既有防火門『門檻』規定：

36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直通樓梯、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

直通樓梯、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與防火門 注意事項
電梯大樓的樓梯間平日乏人使用，可充當儲藏室嗎？
電梯大樓的樓梯間不可以堆放雜物！雖然住戶平時習慣使用電梯上下出入
，較少使用樓梯，但樓梯才是發生火災時或其他天然、人為災害時之逃生
避難動線，切不可堆放任何雜物，畢竟堆放雜物除了妨礙逃生避難外，通
常也易因疏於管理而成為起火源，嚴重影響公共安全。
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16條規定，住戶不得於樓梯間或共同走廊堆
置雜物妨礙出入，住戶如有違反規定，管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應予制止
或按規約處理，經制止仍不遵從者，得檢具事證報請主管機關處理。

37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直通樓梯、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

直通樓梯、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與防火門 注意事項
安全梯出入口的「防火門」宜隨時保持開啟以利通風嗎？

非集合住宅類

38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門阻止同棟住戶到屋頂嗎?

而且安全梯及屋頂之產權非屬私人專有，
故頂層住戶不得擅自設置柵門阻止同棟住
理條例」第16條第2項規定：「住戶不得
處所堆置雜物、設置柵欄、門扇或營業

路障及停車位侵佔巷道妨礙出入。」
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或按規約處理，經
、縣(市)主管機關依同條例第49 條規定，
鍰，並得令其限期改善或履行義務；屆
期

檢查項目-直通樓梯、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

直通樓梯、安全梯及特別安全梯與防火門 注意事項
防火門可否為了門面美觀自行更換成其他材質之門扇？

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防火門屬防火設備一種，為建築物防火區劃
組成構件之一，若任意拆除更換防火門為不具防火時效之門扇（如木質門
、玻璃門等），則防火區劃即被破壞，發生火災時會造成火勢延燒擴大，
不可不慎。
安全梯間可以設置柵

安全梯不僅是逃生避難動線，
而係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
戶到屋頂。再者，「公寓大廈管
於……樓梯間、共同走廊……等
使用，或違規設置廣告物或私設

違反上開規定者，管理負責人
制止而不遵從者，得報請直轄市
處新臺幣4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
不改善或不履行者，得連續處罰。

39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40

檢查項目-昇降設備檢查..

說明 備註

注
意

事
項

配合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二條之修正發布
，除營建 用升降機外，其他敷設於建築物經勞動部檢查合格之一萬零二百四十七件及該
部管理機制內自主 檢查之升降機，回歸建築法管理。為恐造成不合建築法規定面臨停用
之情形，影響工業發展，為 考量人民權益及昇降設備使用安全，並基於輔導該昇降設備
合法化之目的，特訂定執行規定及書 表如下，溯及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生效：
一、除設置於新違章建築之昇降設備外，原勞動部檢查合格之一萬零二百四十七件與該部管理機制內自
主 檢查，回歸建築管理之昇降設備，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得依規定辦理：
（一）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於一百零四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其檢
查 內容有關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得以規定文件替代，申報完成後，原勞檢單位核發之合格證明有效期
限， 同意自一百零三年七月三日展延至一百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
（二）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合法房屋內無雜照及許可證之昇降設備、合法房
屋 外及既存違建內增設之昇降設備且無建築執照及許可證，該二類未領得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於一 百零五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時，其檢查內容有關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得以規定文
件替代：
（三）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至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合法房屋外及既存違建內增設之昇降設備
無 建築執照及許可證，未領得建築物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於一百零六及一百零七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
檢查 申報時，其檢查內容有關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得依（二）規定之文件替代。

是否有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及其使用有效期限是否逾期，尤其自設者與客
貨梯。

檢
查

常
見

問
題

未申請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檢查簽證當時使用許可證之使用期限已逾期



許可字號 有效期
限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昇降設備檢查..

應填寫 ”使用許可證字號
”

非 ”昇降設備統一編號
”

41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昇降設備檢查..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使用許可證逾期】
【2.自設昇降設備無使
用許可證證明】
【3.緊急昇降機使用許
可證變更後改為一般昇
降機】

依內政部解釋函：需設置消防連
動裝置(火警受信總機連動解除鎖
扣)

42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昇降設備檢查，昇降設備可否加裝刷卡機
?

依內政部解釋函：需設置消防連動
裝置(火警受信總機連動解除鎖扣)

依內政部解釋函：需設置消防連
動裝置(火警受信總機連動解除鎖
扣)

注意：裝置維護、責任歸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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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檢查項目-避雷設備檢查..

說明 備註

注
意

事
項

位於七層以上之申報場所，建築物高度在20公尺以上，或高
度在3公尺以上並作危險物品倉庫使用，依規定應設置避雷設
備

檢
查

常
見

問
題

未裝設避雷設備或避雷針已遭拆除或毀
損該項設備非因屋頂違建致無法檢查
申報場所之避雷設備，現況無遭拆除或損壞情形。
避雷設備受雷部之保護角或保護範圍內無障礙物阻擋。
避雷導線無斷裂情形，且距離電燈電力線、電話線、燃氣設備之供氣管路
1公尺以上，但有靜電隔離者，不在此限。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避雷設備檢查..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避雷針折斷或已被
拆除】
【2.導線銹蝕斷裂】

45資料來源： 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避雷設備檢查..

46資料來源： 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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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說明 備註

注
意

事
項

樓高七層以上之建築物
設有自動滅火設備之申報場所
申報場所依規定應設置緊急供電系統（含蓄電池、全自動發電機設備）

檢
查

常
見

問
題

未設置蓄電池或全自動發電機設備
該項設備非因須進入住宅單位致無法檢查
該項設備經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合格得免重複檢查

設備無遭拆除或損壞，且配線接續正常。

緊急電源應裝置切換開關，當常用電源切斷時，自動切換供應電源

至緊急用電器具，而當常用電源恢復時，自動恢復由常用電源供應。

緊急 電源之供應，採用發電機設備者，發電機室應有適當之進氣及

排

氣開孔，並應留設維修進出通道；採用蓄電池設備者，蓄電池室應
有適當之排氣裝置。

發電機維護不良無法正常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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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設備安全類『緊急供電系統』檢查注意要項：
(一)(緊急供電之設備---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7): 建築物內下列
各項設備應接至緊急電源。
1.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2. 緊急廣播設備。
3. 地下室排、污水抽水幫浦。
4. 消防幫浦。
5. 消防用排煙設備。
6. 緊急昇降機。
7. 緊急照明燈。
8. 出口標示燈。
9. 避難方向指示燈。
10. 緊急電源插座。
11. 防災中心用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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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二)(緊急電源):緊急供電系統之電源，應依下列規定：
1.緊急用電器具平時可以接至蓄電池，或交流低壓電源，其總開關須有明
顯之標示註明為緊急供電電源開關。

2. 緊急電源應裝置切換開關，當常用電源切斷時，自動切換供應電源至緊急
用電器具，而當常用電源恢復時，自動恢復由常用電源供應。

3. 緊急電源使用蓄電池者，應為自動充電型蓄電池附有減液警報裝置、過充
放電防止裝置者；或使用全自動發電機或具有相同效果之設備，但均應
在 常 用 電 源 中 斷 後 二 十 秒 內 供 應 正 常 電 力 至 緊 急 用 電 器 具 。

4.發電機應裝設適當開關或連鎖機件，以防止向正常供電線路倒逆電流。
5. 裝設發電機及蓄電池之處所，應為防火構造。
6.蓄電池設備充電電源之配線，應設專用回路，其開關上應有明顯之標示註
明為緊急供電開關。

□本申報場所依法免設置此項設備。
□備有電氣專業技術人員之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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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常見『缺失態樣』列舉：
【1.無緊急發電機或已被拆除】
【2.發電機維護不良無法正常啟
動】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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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有排氣風管
資料來源：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51



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直接對外通風
資料來源： 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進風及排氣通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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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發電機排氣風扇
資料來源： 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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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ATS電源轉換
資料來源： 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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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檢查項目-緊急供電系統檢查..

電池組
資料來源： 104年度臺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申報案件複查作業暨申報案件查核人員講習會資料，民國10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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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住宅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申報項目及常見缺失說明

公安H2宣傳DM20220316- 新北市建築物公共安全申報標準檢查H2類宣導02

預計：114年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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